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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对财政所、财政所对专管员的年

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加大资金监管工

作比分的份额，规范基层财政管理和

财务核算，加强基层财政干部业务培

训和指导。四是结合政务公开，提升

资金公开公示的透明度，健全行政监

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

扶贫资金监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扎实推进公

示公开制度的落实，引导扶贫对象成

为参与项目建设、监督资金使用的重

要力量。财政及扶贫资金管理使用部

门应将涉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

资金分配、工作进度等信息及时向社

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建立严格的问责问效机制，

加大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惩戒力度。一

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一岗

双责”，出台扶贫资金监管问责办法，

用清单的形式明确党政一把手、项目

主管部门、用款单位、财政部门作为

扶贫项目资金不同环节的监管主体，

细化监管责任和监管内容，责任追究

条款要具体、可行，问责方式要明确，

形成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局面。

二是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落实

绩效考评机制。强化扶贫资金绩效全

过程管理，执行中定期开展绩效目标

监控，工程验收时，对投资成本、工程

质量、资金管理、投资效益等指标作

出全面客观的绩效评价，出具竣工验

收书和绩效评价报告，实行项目追责

制，纳入干部选拔任前任后审计范围。

三是要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结合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等专项治理工

作，对损害群众利益、违反财经法纪的

工作研究

行为坚持“零容忍”，要按照《预算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

法规从严惩处，对涉嫌违反党纪政纪

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涉嫌

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财

政监督检查机构应建立处理处罚、责

任追究落实情况台账登记和跟踪反馈

制度，将其作为完善政策措施、优化

预算分配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研

究建立扶贫领域黑名单制度，对恶意

骗取、侵占、挪用扶贫资金以及屡查

屡犯、整改不力的相关主体，除依法

依纪严肃处理外，将其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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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枣阳市水稻保险查勘估损工作在各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完成。作为湖北省首批水稻完

全成本保险4个试点县（市）之一，枣阳市今年水稻承

保面积40.82万亩，有38147户农户参与承保，总投

保费2262.7万元。由于今年旱情严重，据统计，水稻

共受灾9.88万亩，涉及1.65万农户。通过发挥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减振器和稳定器”作用，预计为农民挽

回经济损失4200多万元。

湖北枣阳：

开展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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